附件4： 
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负责人
候选人选提名和产生办法

中国黄金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任期将满。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换届选举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换届选举暂行办法》）和《中国黄金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黄金协会拟于2013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
在广泛听取各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中国黄金协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负责人候选人选提名与产生办法》如下：

一、负责人：指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二、负责人候选人选推选工作原则

严格执行《换届选举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按照《中国黄金协会章程》，做到公开、透明、民主、规范。
三、负责人候选人选推选原则

1.充分体现中国黄金协会在黄金全产业链的广泛代表性；

2.充分发挥勘探、开采、选冶、精炼、加工、零售、投资、金融等产业链各环节重点企事业单位的影响力、带动力；

3.秘书长由专职副会长兼任；

4.负责人候选人选总数不超过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四、负责人候选人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2.热爱黄金事业，在行业有一定的从业经验经历，致力于推动我国黄金行业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3.能够按时参加中国黄金协会会长联席会、常务理事会、理事会及中国黄金协会组织的相关活动；

4.承认并遵守《中国黄金协会章程》； 

5.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70周岁。

（二）任职条件

1.在我国黄金行业的引领、带动作用突出；

2.能够认真履行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关心协会建设，推动协会发展；

3.具有较强的议事、决策和协调、沟通能力，公道、正派，能充分发挥协会负责人的作用。

五、负责人候选人选产生程序

1.各有关单位推荐；

2.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依据《换届选举暂行办法》和《中国黄金协会章程》相关条款及负责人候选人提名条件对推荐名单进行审议；

3.报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议（通讯形式）审议通过；

4.报国务院国资委审批，民政部核准；

5.提交三届理事会一次会议选举；

6.选举结果呈报国务院国资委和民政部备案。

